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」策略，提升我國文創產業發展： 

(一)「文化創意產業國際拓展計畫」（群體戰）：以台灣形象館形式集結優質文創業者參與

國際展會，2010 年迄今徵選之文創業者共 306 家次，參與 26 場次展會，訂單金額自 99

年 6,000 萬元，成長至 103 年的 1.8 億元，累計效益達新台幣 6.66 億元，其中新銳品牌柒

木設計 103 年首度參與巴黎家具家飾展，所推出結合東西方美學的燈具「一盞東西」除

登上大會報導，並入選 2014 巴黎設計周精選作品，後續並可望進入巴黎春天百貨進行銷

售。另為加強協助台灣文創業者建立品牌形象，擴大海外市場商機，本部近年來持續檢

討精進推動策略，包含 1.結合其他機關（工業局、工藝中心）、公設法人（如台北市文

基會）及獨立參展業者一同參展，進行整體宣傳行銷，以大台灣館概念帶動台灣參展廠

商能見度，創造集市效應；2.邀請國際展會策展人或當地買家參與評選，精選符合當地市

場偏好產品；3.逐步擴大參與展會類型及地區，例如授權展等，廣拓商機；4.展會後接續

辦理延展，增加產品曝光。 

(二)「國際文創產業組織搭橋計畫」（牽紅線）：邀請國際買家來台媒合交易，累計 101 至

103 年邀請買家達 78 位，參與媒合之文創業者達 113 家次，總計訂單金額達新台幣 4.13

億元。其中新創品牌「目逆設計」透過 2013 年搭橋計畫及 2014 年國際拓展計畫，接獲

日本代理商集泳堂經銷，已進入日本市場，另外於 103 年上海國際時尚家居用品展中與

鉦藝廊及申活館等多家通路買家洽商，後續可望進入中國大陸市場通路。 

(三)「獎助參與文創類國際展賽」（個體戰）：獎助個別文創事業參與國際展會及競賽，建

立自有品牌及行銷國際之能量，103 年補助參與 1 至 6 月國際展會共 17 案，參展後回報

預估訂單金額為新台幣 2,483 萬元；本計畫亦協助國際獲獎作品依作品特色及後續市場發

展進行加值應用，亮點案例如：1.谿品設計公司以結合口吹玻璃與照明科技的「波光」作

品參加米蘭家具展-衛星沙龍展，獲「沙龍衛星獎」第三名及「設計報告獎 Design Report 

Award」；2.創夏設計公司研發之眼鏡產品獲亞洲最具影響力設計獎；3.奎貝克設計公司

研發之腳踏車人波切擋泥板獲德國 iF 設計獎等。本部對於上開獲獎作品均另補助其進行

量產，積極協助文創業者將得獎創意轉化為實質產值。 

三、又由於寓教於樂的博物館導覽行程近年愈來愈夯，且與異業合作，結合地方文化特色，以重新

建構新一代博物館品牌理念，為目前博物館界發展潮流，未來本部將持續鼓勵各附屬館所，

朝此趨勢發展，以期發揮帶動美學經濟之效益，並將我國文化推向國際。 

（十四）行政院函送邱委員志偉就「根據兒童福利聯盟調查，6 成 3 的家

長認為七天不夠用，甚至有 7 成 8 的家長因為顧及工作，而不敢

請照顧假。如何落實制度有賴政府作出有效的監督，特別我國生

育率偏低，職場文化不友善讓爸媽們必須在工作和孩子之間蠟燭

兩頭燒，更增加生育難度」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，請查照案

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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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3 年 12 月 19 日院臺專字第 1030075593 號） 
（立法院函 編號：8-6-13-458） 

有關邱委員志偉就「根據兒童福利聯盟調查，6 成 3 的家長認為七天不夠用，甚至有 7 成 8 的

家長因為顧及工作，而不敢請照顧假。如何落實制度有賴政府作出有效的監督，特別我國生育率偏

低，職場文化不友善讓爸媽們必須在工作和孩子之間蠟燭兩頭燒，更增加生育難度」問題所提質詢

，經交據勞動部敬復如下： 

一、有關平面媒體報導，兒童福利聯盟調查，6 成家長認為現行家庭照顧假日數不夠，因幼兒一年

平均有 20 多天在感冒，每位家長一年卻只有 7 天家庭照顧假乙節。查性別工作平等法第 16

條規定，受僱者於其家庭成員預防接種、發生嚴重之疾病或其他重大事故須親自照顧時，得

請家庭照顧假；其請假日數併入事假計算，全年以 7 日為限，父母雙方可分別申請。如仍有

不足，受僱者可以請事假或特別休假方式因應。又法律有關權利義務規定，需兼顧勞雇雙方

權益衡平。 

二、復查本部 103 年工作場所性別平等概況調查統計顯示，女性受僱者 102 年曾申請家庭照顧假的

比率占 4.0%，平均申請日數為 3.7 天。沒有申請占 96.0%，原因以「沒有此項需求」最高占

62.6%，「用其他假別替代」的 14.1%居次；與女性受僱者相較，男性 102 年內曾申請家庭照

顧假的比率，較女性低 1.3 個百分點（2.7%），惟平均申請日數較女性多申請 1.2 天（4.9 天

）。 

三、為積極促進工作與生活平衡，本部每年均就性別工作平等法相關議題，與各縣市政府共同辦理

宣導活動，並補助各縣市政府以多元方式辦理宣導事宜，輔導事業單位落實相關規定，加強

男性參與家務分工之觀念。 

四、另為有效防止雇主違法作為，本部持續進行各項修法工作，例如 103 年 6 月 18 日經總統公布

施行性別工作平等法部分修正條文，已加重雇主違反該法促進工作平等措施規定（含家庭照

顧假）之罰鍰額度，提高為新臺幣 2 萬元以上 30 萬元以下，並賦予主管機關公布違法者姓名

或名稱、負責人姓名及按次處罰之權限。本部將持續責成各縣市政府列入平時勞動檢查項目

，倘發現或接獲勞工申訴案件，即本權責查處，如屬實即依法裁罰。 

（十五）行政院函送江委員惠貞就鼓勵學校教師更新教學方法及測驗形式

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，請查照案。 

（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3 年 12 月 19 日院臺專字第 1030075606 號） 
（立法院函 編號：8-6-13-471） 

江委員惠貞就鼓勵學校教師更新教學方法及測驗形式所提質詢，經交據教育部查復如下： 

一、為落實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精神，將教師為主體之教育核心轉化為以學生學習為主體之教學，

本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（以下簡稱本部國教署）自 101 學年度起試辦「分組合作學習的理念

與實踐方案計畫」，102 學年度全面推廣本計畫，103 學年度達 795 所國民中小學參加。分組

合作學習有別於全班授課及個別式學習的學習型態，參與本計畫之教師可採同（跨）年級、


